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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的说明 

（2008 年 9 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工作，提高审批效

率，明确审批权责，按照环境保护部重点工作安排及 2008 年 8 月 15

日部常务会议“坚持依法行政，减少行政审批”精神，在充分听取有

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

（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5 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修订的必要性 

2003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的原则进行了规定。为具体实施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工作，原环保总局于 2002 年 7 月发布

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原环保总局令第 15

号），2004 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原环保总

局又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级审批的通知》（环发[2004]164 号）。现行的分级审批规定中有部分

内容突破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有些依法应由地方环保部

门审批的项目规定由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部审批，如日产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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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及以上水泥熟料生产项目等；有些应由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的项目又规定由地方环保部门审批，如 5 万千瓦及以上风电项

目等。这些与《行政许可法》要求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项目管理上的困难。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行政复

议、法律诉讼等问题不断出现，环保部门往往难以答复或败诉。 

同时，现行法律法规对分级审批的规定较为原则且未突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管理的特点，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有待加强。在国务院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建设项目管理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地方各

级环保部门、建设单位、评价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等

都认为应该制定具体的项目目录，并可根据国家政策变化情况适时

修订，以增加可操作性和对地方环保部门及建设单位的指导。目前

的分级审批规定完全沿用了 1998 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同级审批原则”，未突出建设项目的性质和环境影响大小，不能

完全适应当前的环保政策及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

复[2007]2 号》中，明确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就“特殊性

质的项目”进行解释，并明确属于特殊性质的项目也可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评。 

因此，尽快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对分级审批规定进行修订非常必要和急迫。 

二、修订过程 

环评司于 2005 年 3 月、8 月先后两次书面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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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环保部门对分级审批工作修订的意见。主要意见为：分级审

批规定应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

总局 15 号令和环发[2004]164 号文的规定不一致时如何执行问题应

予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7 年初就建设项目环评分级

审批等问题作出专门解释：环保总局可就《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中“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进行解释；第一款第（三）

项中“审批”包括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的建设项目，

“备案”的建设项目中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依照有关规定属

于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的，其环评

文件的审批按照本条规定办理。 

2007年4～6月环评司在法工委解释的基础上，完成修订稿初稿。

7月召开讨论会征求电力、钢铁、有色、化工石化、农药、轻工、造

纸等行业协会意见以及部分省级、地市级环保局意见，并与国家发

改委投资司正在组织修订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相协调。2007

年 8～12 月，环评司多次走访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并按照其修订后

的思路对分级审批目录进行调整。在征求部相关业务司办的意见后，

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提交 2007 年 11 月 2 日潘岳副部长主持的局

长专题会审议原则通过，并按局长专题会审议精神进行修改，形成

征求意见稿。 

2008 年 1 月我部办公厅以《关于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分级审批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环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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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0 号）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环保部门意见。根据各方

面反馈的意见，对修订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修订送审稿。 

2008 年 8 月 15 日，本规定修订草案提交部常务会审议。会议要

求，要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规定。坚持

依法行政，减少行政审批的原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尽可

能地由地方环保部门进行审批。要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听取

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意见，加强与国务院

审批或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的协调。鉴于国家发改委组织修订的《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尚未出台，目前只能按照国务院发布实施

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 年本）》对分级审批目录进行修

订。待该核准目录修订完成后，及时修订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项目目录，另行发布。 

三、修订的主要原则 

（一）符合法律法规的原则。分级审批规定应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法》确定的同级审批的原则，即：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审批环评的建设项目应限于以下三类，（一）核设施、绝密工

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

建设项目；（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

建设项目。我部审批之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

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二）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环境影响评价法》解释

的原则。首先对“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进行解释，明确“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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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项目”的具体类型；其次按该解释“审批”也包括国务院或者

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的建设项目；再次国家“备案”的建设项

目中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也可由国务

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工作要求的原则。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节能减排精神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国发[2007]15 号）中“上收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评审批

权限”的精神要求，对部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环评审批权进行适

当上收或调整，主要包括钢铁、有色等。 

四、修订形式和主要内容及修订前后变化情况 

修订后以部令的形式发布，原 15 号令同时废止。此次修订一是

明确了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环保部门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的原则；二是修订了对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辖区内分级审批规定的参照原则；三是重新规定并完善了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评的建设项目目录，具体包括：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 年本）》中国务院及国务院有

关部门审批、核准的项目；2004 年本核准目录发布实施后至今调整

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项目，如新建和扩建玉米深加工项

目、煤制油项目、煤化工项目等；国务院审批、核准或国务院有关

部门审批、核准的其他项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其

他建设项目；除上述项目外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解释可以作为特殊

性质项目管理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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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是指在建设、生产或运行等过程中可能对

周围环境和人群健康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建设项目以及关系国家绝

密工程的建设项目。现阶段，除核设施、绝密工程外，特殊性质的

建设项目还包括： 

1、化工行业：铬盐、氰化物生产项目。 

铬盐生产过程中铬的无组织排放很难控制，产生的铬渣很难解

毒，对周围地下水环境、生态环境、人群健康等的不利影响很大，

应严格控制和管理；氰化物属于剧毒危险化学品，人在吸入高浓度

气体或吞服致死剂量时，即可停止呼吸，造成猝死。氰化物的生产

原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均会带来很大环境风险。对这两类项目

应加大环保控制力度，最大限度的降低其环境污染和风险。这两类

项目均为地方备案项目。 

2、有色行业：单系列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铜冶炼项目，新建及

扩建单系列年产 5 万吨以上（不含 5 万吨）铅冶炼项目（不含再生

铅），新建及扩建单系列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锌冶炼项目；电解铝、

氧化铝项目。 

铜、铅、锌冶炼属于高污染行业，冶炼项目产生的废气排放量

大，特别是无组织排放的废气以及固体废物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污染

物等，可能会对周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重大影响。铜、铅、锌冶

炼项目均为地方备案的项目。电解铝生产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含氟

烟气及含氟固体废物，可能会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电解铝及氧化铝项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高污染、高排放、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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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项目。电解铝和氧化铝项目仅在国家核准项目的基础上进行适

当调整。 

3、钢铁行业：新建（含搬迁）、扩建（含技术改造增加产能的）

炼铁（包括烧结、球团、焦化、直接还原、熔融还原）、炼钢、轧钢

项目。 

钢铁行业项目是对 2004 年本核准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

炼钢、轧钢项目”的调整，明确了项目的类型，对加强对国家重点

调控的钢铁行业的环境管理，更好的落实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奠

定基础。 

从与现行的规定（环发[2004]164 号）对比来看，修订后环境保

护部审批的项目将发生一定变化，22 类项目依法调整为地方环保部门

审批，12 类项目调整为我部审批，12 类项目在现有规定基础上有所

调整。调整为地方审批的项目主要分布在水利、林业、焦化、有色、

建材、农药、化工、医药、食品加工、纺织、电子、垃圾焚烧发电等

行业，按规定全部为由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核准、备案由地方审批环

评的项目；调整为我部审批 12 类项目主要分布在：煤制油、风电、

电信、邮政、电子信息产品、机械、玉米深加工、制盐、高新技术、

社会事业、金融等，全部为依法上收。审批权限发生调整的 12 类项

目，主要分布在交通、钢铁、有色、机械、核设施 5 个行业。其中 5

类为依法调整，7类作为特殊性质项目调整。具体变化情况见附表。 

五、几点说明 

（一）关于实施日期问题。根据部分地方环保部门建议，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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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布后适当推后实施日期（如一个月），按本规定由地方调整为由

部审批的项目，如地方环保部门已经受理，可仍由地方审批。 

（二）关于相关文件的后续处理问题。由于目前正在实施的有

关文件与本规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需要在规定出台后及时与有关

部门联合废止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布。 

（三）备案制项目应纳入行政审批范畴。根据法工委的司法解

释，明确备案不属于审批，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新开工

项目管理的若干规定》，投资备案属于行政审批，地方在制定分级审

批规定时，也要包括备案制项目。目前国家备案项目有三类，即年

产 100 万吨以下的新油田开发项目、年产 20 亿立方米以下的新气田

开发项目及国家备案的汽车和发动机项目，全部由地方审批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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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分 级 审 批 调 整 前 后 部 审 批 项 目 变 化 情 况 
 

行  业 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稿规定内容 现  行  规  定  内  容 变 化 情 况 

一、农林水利

水利：国际河流和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项

目；需中央政府协调的国际河流、涉及跨省（区、

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  

水利：国际河流和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

项目；需中央政府协调的国际河流、涉及跨省（区、

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跨流域调水工程；

库容 1000 万立方米及以上水库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的其他水利工程； 

农林：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实施的总投资 5

亿元及以上造林、林业综合开发项目。 

4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 

二、能源 

电力：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和总装机容量 25 万千

瓦及以上水电站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火电站；燃

煤热电站；核电站；33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

网工程。 

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开发项目；年产 50

万吨及以上煤炭液化项目；煤制油项目。 

石油：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上新油田开发项目；国家

原油存储设施；跨省（区、市）干线输油管网（不

含油田集输管网）。 

天然气：年产 20 亿立方米及以上新气田开发项目；

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接收、储运设施；跨省（区、市）

或年输气能力 5亿立方米及以上的输气管网（不含

油气田集输管网）。 

电力：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和总装机容量 25 万千

瓦及以上水电站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火电站；

燃煤热电站；核电站；33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

电网工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开发项目；年产 50

万吨及以上煤炭液化项目。 

石油：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上新油田开发项目；跨

省（区、市）干线输油管网项目；国家原油存储

设施。 

天然气：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上新气田开发项目；

跨省（区、市）或年输气能力 5 亿立方米及以上

输气管网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

 

1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煤制油项目，

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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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稿规定内容 现  行  规  定  内  容 变 化 情 况 

三、交通 

铁路：新建（含增建）跨省（区、市）或 100 公里

及以上项目；其他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的项目。

公路：国道主干线、西部开发公路干线、国家高速

公路网、跨省（区、市）的项目；跨境、跨海湾、

跨大江大河（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

 

水运：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新建港区项目，

年吞吐能力 2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内河航运：千

吨级以上通航建筑物项目；集装箱专用码头。  

民航：新建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机场；国务院有关

部门审批、核准的扩建机场。 

铁路：跨省（区、市）或 100 公里及以上新建（含

增建）项目。 

公路：国道主干线、西部开发公路干线、国家高

速公路网、跨省（区、市）的公路项目；跨境、

跨海湾、跨大江大河（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

隧道项目。 

水运：新建港区和年吞吐能力 200 万吨及以上煤

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项目；集装箱专用码头；

千吨级以上通航建筑物内河航运项目。 

民航：新建机场；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扩建机场

项目；扩建军民合用机场。 

调整 2 类。 

四、信息产业

电信：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国际电

信传输电路、国际关口站、专用电信网的国际通信

设施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 

邮政：国际关口站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邮政基础

设施项目。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

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讯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 

电子：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的液晶显示器、芯片、

彩色显像管、玻壳制造项目。 

4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  

3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五、冶金有色

钢铁：已探明工业储量 5000 万吨及以上规模的铁

矿开发项目；新建（含搬迁）、扩建（含技术改造

增加产能的）炼铁（包括烧结、球团、焦化、直接

还原、熔融还原）、炼钢、轧钢项目。 

有色：总投资 5亿元及以上的矿山开发项目；电解

铝、氧化铝项目；单系列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铜冶

炼项目；新建及扩建单系列年产 5万吨以上（不含

5 万吨）铅冶炼项目（不含再生铅）；新建及扩建单

系列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锌冶炼项目。 

钢铁：已探明工业储量 5000 万吨及以上规模的铁

矿开发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轧钢

项目。 

 

有色：新增生产能力的电解铝项目、新建氧化铝

项目；总投资５亿元及以上的矿山开发项目和其

他有色金属冶炼项目。 

 

 

2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独立焦化及除铜、铅、

锌外的其他有色金属冶

炼。 

调整 6 类。作为特殊性质

项目调整。其中对于钢铁

项目的范围更为明确，电

解铝由“新增生产能力的

项目调整为全部项目。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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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冶金有色

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资 1亿元及以上

稀土深加工项目。 

 

 

 

黄金：日采选矿石 500 吨及以上项目。 

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资 1 亿元及以

上深加工项目。 

焦化：新建及新增年生产能力 100 万吨及以上焦

炭生产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及以上煤焦油综合加

工项目。 

黄金：日采选矿石 500 吨及以上项目。 

化铝项目由新建调整为

全部项目。铜、铅、锌冶

炼项目根据产业政策按

照建设规模调整。 

六、建材  建材：日产 5000 吨及以上水泥熟料生产项目。 
1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 

七、化工石化

石化：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新建乙烯及

改扩建新增生产能力超过年产20万吨的乙烯项目。

 

 

化工：铬盐、氰化物生产项目；新建精对苯二甲酸

（PTA）、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MDI）、甲苯二异氰酸酯（TDI）项目以及 PTA、PX

新增能力超过年产 10 万吨的改扩建项目；年产 50

万吨及以上钾矿肥项目；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上的煤

制甲醇和二甲醚项目；年产 60 万吨及以上的煤制

烯烃项目。 

 

石化：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新建乙烯

及改扩建新增能力超过年产 20 万吨乙烯项目。 

化肥：年产 50 万吨及以上钾矿肥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合成氨、尿素、磷肥生产项目。 

化工：新建 PTA、PX、MDI、TDI 项目，以及 PTA、

PX 改造能力超过年产 10 万吨的项目；铬盐、氰化

物生产项目；新建农药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

上氯乙烯、聚氯乙烯、纯碱、甲醇、二甲醚项目。

 

 

 

医药：总投资 5 亿元及以上化学制药项目。 

8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包括：合成氨、尿素、

磷肥、农药、氯乙烯、聚

氯乙烯、纯碱、化学制药。 

调整 2 类：包括煤制甲

醇、煤制烯烃，根据国家

有关政策依法调整。 

八、机械 

汽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专项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核准的项目。 

船舶：新建 10 万吨级以上造船设施（船台、船坞）

和民用船舶中、低速柴油机生产项目。 

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和牵引传动控

制系统制造项目。 

汽车：新建汽车整车项目。 

 

船舶：新建 10 万吨级以上造船设施（船台、船坞）

项目。 

 

 

2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调整 1 类，汽车项目，为

依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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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轻工纺织

纸浆：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纸浆项目。 

变性燃料乙醇：全部。 

玉米深加工：新建及扩建项目。 

制盐：全部。 

纺织：日产 300 吨及以上聚酯项目。 

 

烟草：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 

纸浆：年产 10 万吨及以上纸浆项目。 

变性燃料乙醇：全部。 

粮食加工：总投资 5 亿元及以上粮食和农副产品

发酵项目。 

纺织：日产 300 吨及以上聚酯项目；总投资 5 亿

元及以上合成纤维和粘胶纤维生产项目。 

烟草：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 

2 类项目调整为地方审

批。 

2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十、高新技术
民用飞机（含直升机）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

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 
 

1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十一、城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跨省（区、市）日调水 50

万吨及以上城市供水项目；跨越大江大河（通航

段）、重要海湾的城市道路桥梁、隧道项目。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跨省（区、市）日调水

50 万吨及以上城市供水项目；跨越大江大河（通

航段）、重要海湾的城市桥梁、隧道项目。 

 

十二、社会事业

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大学城、医学

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 涉及三级、四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建设项目。 

旅游：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

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上项目。 

体育：F1 赛车场。 

娱乐：大型主题公园。 

 

 

 

 

旅游：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

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世界自然、文化

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项目。 

 

娱乐：大型主题公园。 

其他：涉及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项目。

2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十三、金融 印钞、造币、钞票纸项目。  
1 类项目调整为环境保

护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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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核与辐射

核设施：全部（包括与核设施有关的科研实验室）。

放射性：铀（钍）矿及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

审批的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项目。 

电磁辐射设施：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的

电磁辐射设施及工程。 

核设施项目。 

放射性废物库建设项目。 

调整 1 类。根据核安全司

意见调整。  

十五、绝密工程 全部。 全部。  

十六、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含增资）1

亿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允许类项目，总投资（含增

资）5000 万美元及以上限制类项目。 

  

十七、其他 

列入国务院《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

设规划》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 

国务院审批、核准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核

准的其他项目。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列入国务院《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建设规划》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 

按国家规定需由环境保护部审批的其他项目。 

 

注：1、本附录中项目未注明新建、扩建或技术改造的，包括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 

      2、本附录包括四部分内容： 

      （1）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 年本）》中由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 

      （2）《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 年本）》实施后，由地方审批、核准或备案调整为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

如煤制油、煤制甲醇、煤制烯烃及玉米深加工项目。 

      （3）国务院审批、核准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其他项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其他建设项目。 

      （4）除（1）～（3）外，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2007]2

号）解释，现阶段作为特殊性质项目管理的建设项目，如钢铁、有色、化工行业中的部分项目，具体见目录中粗体部分。 


